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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政府文件
惠政文〔2008〕87 号

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政府
关于开展出生缺陷干预工程的实施意见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区人民政府各部门,各有关单位：

为全面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

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》（中发〔2006〕22 号）精神，

提高婴儿出生质量，降低出生缺陷发生率，全面实现“十一五”

人口发展目标，促进我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稳定、协调和可持

续发展，结合我区工作实际，特制定本意见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为指导，落实科学发展观，认真贯彻

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

人口问题的决定》（中发〔2006〕22 号）精神，努力提高育龄人

群优生优育意识。通过实施三级干预，实现优生工作的科学化、

规范化、系统化管理。最大程度降低出生缺陷发生率，进一步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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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出生人口素质，全面完成既定的人口目标，为构建和谐惠济创

造良好的人口环境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（一）已婚育龄妇女优生知识知晓率达 90％以上。

（二）围孕期妇女小剂量叶酸制剂服用率达 90％以上。

（三）孕妇孕前或孕早期自愿参与优生四项监测率达 90％

以上。

（四）围孕期妇女唐氏筛查检测率达 90%以上。

（五）咨询医师接受咨询技巧和优生技术培训率达 100%。

（六）出生缺陷发生率逐渐降低。

（七）建立和完善出生缺陷干预技术服务体系。

三、主要措施

（一）突出重点，实施出生缺陷三级干预

一级干预即加强优生优育的宣传和适宜的技术服务，降低出

生缺陷的发生率。二级干预即早期明确诊断，降低残疾儿出生和

新生儿产伤发生率。三级干预即进行手术治疗，促进出生缺陷儿

得到康复。

1.由区人口计生委牵头，实施一级干预。以宣传教育为主，

以技术服务以辅。内容包括：开展免费新婚培训，普及新婚保健

知识；开展遗传与优生免费咨询服务，强化优生优育意识；指导

孕妇（孕前后三个月）补充叶酸，督促育龄妇女参加优生四项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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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、唐氏筛查、微量元素测定等，进一步降低先心病、神经管畸

形、唇腭裂等出生缺陷的发生率；加强女职工孕期劳动保护，避

免进行有毒有害作业；建立病残儿家庭再生育监护档案，并进行

重点跟踪随访。

2.协调相关部门，做好二级干预。充分发挥计划生育技术服

务网络和医疗保健机构的作用，为怀孕三个月以上的孕妇提供保

健服务，动态 B 超监测胎儿发育情况，对异常情况早发现早处理；

切实加强对超声诊断仪器的管理，禁止使用 B 超等医学技术鉴定

胎儿性别；提高产科质量，降低新生儿产伤和死亡率；对出生缺

陷高危人群，要及时督促其到指定的上级医疗机构进一步诊疗。

3.积极配合医疗机构，实施三级干预。配合医疗卫生机构开

展新生儿和婴幼儿系统体检，开展先天性甲状腺功能低下、苯丙

酮尿症、先天性听力障碍等筛查诊断和治疗。

（二）建全网络，分级负责

在全区建立健全完善的区、镇办、村（社区）三级出生缺陷

监测与干预网络。

1.区级监测与干预。此项工作由区人口计生委负责。抓好宣

传教育，采取多种形式向新婚、待孕、已孕育龄妇女，宣传出生

缺陷的预防、遗传优生、生殖健康教育及孕期保健等相关知识；

公开咨询电话，作好优生咨询指导；协调各部门畅通渠道，作好

信息的收集、汇总、分析和反馈工作；建立病残儿家庭监护档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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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二胎再生育进行指导；依法开展超声诊断、胎儿体表畸形监测

工作，提高生殖健康和孕期保健服务水平。

2.镇办级监测与干预。此项工作由各镇办计生办负责。定期

开展有关出生缺陷及遗传优生咨询活动；指导村（社区）计生服

务人员对育龄妇女进行青春期和人口知识宣传教育；对育龄妇女

做好婚、孕、产前、产后全程随访服务，掌握出生缺陷的发生情

况和动态变化，及时向区计划生育服务站反馈信息；倡导育龄妇

女到区计划生育服务站开展优生遗传咨询。

3.村（社区）级监测与干预。此项工作由各村（社区）计生

服务人员负责。协助镇办计生办向本辖区内的育龄群众发放宣传

材料，倡导未婚青年进行婚前检查，倡导待孕育龄妇女到区计划

生育服务中心做孕前优生四项筛查、领取叶酸，并收集服药情况

登记表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提高认识，加强领导

各有关部门和镇办、村（社区）必须充分认识出生缺陷干预

工作在人口计生工作中的重要性，普及推广出生缺陷干预工作是

提高人口素质的基础，是计生工作的重要目标，更是广大群众的

需求。这是一项造福后代、造福社会的“民心工程”，各相关部门

要切实加强对出生缺陷干预工作的领导，列入重要议事日程，常

抓不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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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分解任务，明确职责

区人口计生委：负责制定“出生缺陷干预工程”的相关文件、

工作制度等；指导区计划生育服务站、镇办、村（社区）建立出

生缺陷监测及干预网络；协调相关部门开展宣传教育，普及婚

（孕）夫妇优生保健知识；协调医疗卫生部门发挥技术服务优势，

做好出生缺陷监测工作；定期组织召开各相关部门工作协调会，

汇总分析出生缺陷干预工作情况。

区卫生局：负责组织、督促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出生缺陷干预、

优生优育、避孕节育和生殖健康知识的宣传教育；发挥医疗保健

机构优势，提高孕妇围产期保健率、孕产妇系统管理率和产后访

视率；做好新生儿筛查，对已出生的缺陷儿给予相应治疗，提高

新生儿健康水平。

区财政局：负责出生缺陷干预工程专项经费的落实到位。

区民政局：负责在未婚青年中宣传婚前检查的必要性，倡导

新婚登记人员进行婚前检查。

区残联：负责出生缺陷儿童的康复工作，使其恢复功能，减

轻残疾，并及时向区卫生、计生部门通报情况；对易造成出生缺

陷儿童的育龄人群，尤其是不宜结婚生育者，开展出生缺陷知识

的宣传。

（三）加强培训，提高服务意识和水平

积极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参加市、区人口计生部门举办的基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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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识和专业技能培训，向全区专业技术人员推广使用科学、严谨、

易于掌握、适于基层人员使用的优生知识教材，以提高各级技术

人员出生缺陷干预相关的知识和技能。

（四）实施监督与评估

为加强对干预工程工作的领导，成立惠济区出生缺陷干预工

程领导小组（成员名单附后），负责出生缺陷干预工程的监督与

评估，制定科学的评估指标，按时检查督导，定期召开小组会议，

及时研究解决出生缺陷干预工程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，确保扎

实有效地开展此项工作。

附件：惠济区出生缺陷干预工程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二○○八年八月二十二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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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

惠济区出生缺陷干预工程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组 长：杨 林 副区长

副组长：王宝玲 区人口计生委主任

王文中 区卫生局局长

成 员：张领军 区财政局局长

马学才 区民政局局长

王润香 区残联理事长

张凯彬 区卫生局副局长

薛春莲 区人口计生委副主任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地点设在区人口计生委，由王宝

玲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，联系电话 6363913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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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词：计划生育 人口 意见

主办：区人口计生委 督办：区政府办公室

抄送：区委各部门。

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法院，区检察

院。

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08年 8月 22日印发


